
附件

中宁县推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考核内容

序号 扶持政策 考核内容

1

良种繁育

建立中宁枸杞种质资源保护圃、持续收集和引

进区内外枸杞种质资源、开展品种保护、研究和新

品种选育，面积达到 30 亩以上，并具有区级以上枸

杞良种苗木繁育资质的经营主体，每年给予以奖代

补 30 万元。

1.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2.面积达到 30 亩以上，持续收集和引进区内外枸杞种质

资源，品种收集达到 30 个以上。

3.持续开展品种保护、研究和新品种选育；建有新品种、

新技术试验示范园，不同种质资源的展示圃；种质资源圃档

案健全。

2

建有良种采穗圃 500 亩以上，育苗面积 500 亩

以上，年出圃销售优良苗木 500 万株以上，具有自

治区级以上良种苗木繁育资质的企业（合作社），每

个一次性给予以奖代补 30 万元。

1.建有良种采穗圃 500 亩以上，育苗面积 500 亩以上，

年出圃销售优良苗木 500 万株以上；所繁育出售的苗木必须

为经过审定的枸杞良种。

2.必须服从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大局，优先供应县内枸

杞种植规划所需苗木，不得抬价加价，售出的苗木符合《枸

杞苗木》DB·64/ T676-2010 标准。

3.持续做好售后技术跟踪服务，年内无购苗客户投诉案

件（以立案查处为据）的发生。



3

标准化建设

扶持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建设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融合配套的标准化基地，经验收合格，对新

植面积达到 30 亩以上，每亩补助 5000 元，分三年

实施。其中：第一年 2500 元/亩，第二年 1500 元/

亩，第三年 1000 元/亩；退出压砂地新植枸杞，每

方水费高于 2元的地区，每亩按照 200 元的标准进

行补助，连续补贴三年。

1.进行土地流转新建基地，需提供 10 年以上土地承包合

同、栽植承诺书等相关资料。

2.按照《中宁枸杞栽培技术手册》规范化种植建园，园

区土地基本平整，全部采用优良品种，苗木纯度 95%以上，每

亩基施商品有机肥 1方以上或自制腐熟有机肥 3方以上，田

间投入正常，管理规范，园貌整齐。

3.第一年灌区栽植成活率达到 90%以上，保存率达到 85%

以上，压砂地栽植成活率达到 85%以上，保存率达到 80%以上。

第二年田间管理正常，园貌整齐，并完成对第一年死株、缺

株的补植，灌区栽植保存率达到 95%以上，压砂地栽植保存率

达到 90%以上。第三年全年投入管理正常，园貌整齐，并完成

对前两年死株、缺株的补植，灌区栽植保存率达到 100%，压

砂地栽植保存率达到 95%以上。第一年于 5月至 6月进行栽植

面积、成活率核查验收，前三年每年于 10 月至 11 月对保存

率进行核查验收，作为兑现补助政策的重要依据。

4.年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安全事故发生。每年先由各

乡镇提出验收申请，由县枸杞中心牵头，联合县财政局及相

关乡镇进行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按照相

关程序兑现扶持政策。

5.压砂地退出种植枸杞的乡镇，水费核算以验收的面积

及乡镇、村、水务局提供的相关水指标及水价证明为依据。

4

开展道地药材、有机、GAP 等基地认证，新获

得认证证书的经营主体一次性补助 5万元。新取得

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的经营主体，一次性给予补助 2

万元。

1.经营主体要对开展的相关基地认证情况进行登记备

案，各类档案资料齐全。

2.以当年取得的证书为补助依据，企业需提供认证合同、

认证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的发票及凭证。



5

基础设

施建设

新购置变压器解决基地烘干、供水等问题，服

务规模达到 200 亩以上的枸杞经营主体，对购置的

变压器一次性给予 30%的补助，每个经营主体最高

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以购置发票为依据）。

与供电局联合进行验收，设备运行良好，无安全隐患，

依据购置变压器合同及发票进行补助。

6

自建基地的企业（合作社），新建节能烘干设施，

对没有纳入农机具补贴的，参照农机具补贴的标准

给予补贴；根据种植基地需要新购置植保、除草、

施肥等新型农机具的枸杞经营主体（限于本县使

用），对没有纳入农机具补贴的，参照农机具补贴的

标准给予补贴。

与县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联合现场验收，有购置合

同及发票，设备运行良好、无安全隐患，无安全事故发生，

产品检测合格，档案资料完整。

7 社会化服务

新建节能烘干中心开展社会化服务的企业（合

作社），日烘干鲜果能力达到 20 吨以上，年累计烘

干鲜果量达到500吨以上，一次性以奖代补30万元；

日烘干鲜果能力达到 30 吨以上的，年累计烘干鲜果

量达到 800 吨以上，一次性以奖代补 60 万元。

1.与县农业机械推广服务中心联合现场验收，有购置合

同及发票，设备运行良好、无安全隐患。

2.严格按照《枸杞烘干技术规范》开展服务，无添加违

禁制干剂，无安全事故发生，得到服务对象认可，档案资料

完整。



8

社会化服务

鼓励组建枸杞社会化服务联合体，开展病虫害

统防统治、整形修剪、中耕除草等服务项目，具有

专业服务人员且固定服务面积达 1000 亩以上、产品

抽检合格，得到服务对象认可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每年给予以奖代补 10 万元。

1.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营业资质、技术团队，签约病虫

害统防统治、整形修剪等技术人员达 20 人以上。

2.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组织需至少配备统防机械 5 台

（套）以上，与种植大户、合作社、企业签订长期服务合同，

固定服务面积达 1000 亩以上。

3.严格按照《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范》进行防治，

投入品来源明确，提供农药检测报告，无违禁、违规使用农

药，服务档案健全，所产出的枸杞鲜、干果检测合格。

4.严格按照《枸杞整形修剪技术规范》进行修剪，培育

丰产树形，幼龄茨骨架合理，成龄茨结果枝条达 200 条/株以

上。

5.得到服务对象认可，年内无安全事故发生，如有安全

事故发生一票否决。

9

自建基地30亩以上、茨龄达4年以上的老基地，

配套生产机械、自行开展整形修剪、统防统治、农

机服务的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每年每亩给予

补助 100 元，每个基地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连续补

助三年。

1.有与基地种植面积相配套的生产机械，与区域范围内

的其他基地同步进行统防统治。

2.200 亩以上基地需有专业的植保人员或有专业人员做

技术指导，能够配合开展病虫害预测预报。

3.田间管理及生产投入正常，产品检测合格，成龄茨亩

产量达到 150 公斤以上，档案资料完整。

4.无劳务矛盾纠纷，无安全事故发生。

10

经纪人组织县外的劳动力到我县进行枸杞采

摘，劳务人员达到 50 人以上、累计务工天数 20 天

以上，按照引进的人数，每引进一人给予经纪人 50

元补助。经纪人组织喊叫水、徐套、大战场、太阳

梁山区乡镇群众到川区进行枸杞采摘，享受以上政

策。

1.能够提供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且签订劳务用工合同，

劳务人员达到 50 人以上、累计务工天数 20 天以上,无劳务矛

盾纠纷，无安全事故发生。

2.资料档案齐全。与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及各乡镇联

合验收，一旦造假不予补贴。



11

科技创新

鼓励支持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对企业转

化的专利成果或购买专利成果，年内转化中宁枸杞

鲜果 1000 吨（干果 200 吨）以上、当年推出新产品

销售额达到 500 万元以上，以奖代补 50 万元；销售

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以奖代补 100 万元；销售额

达到 2000 万元以上，以奖代补 200 万元。（以企业

单品实际销售发票为依据）。

1.与对接基地签订收购合同，年内转化中宁枸杞鲜果

1000 吨（干果 200 吨）以上，提供支付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2.开展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对企业转化的专利成果或

购买专利成果，以企业取得证书或购买专利的合同、发票和

销售新品或单品的实际销售发票为补助依据。

12

积极引导企业开展 “药”字号、“健”字号产

品申报，对取得“药”字号证书的一次性补助 300

万元，对取得“健”字号证书的一次性补助 100 万

元。对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补助 5万元。

1.开展 “药”字号、“健”字号产品申报，以取得“药”

字号证书、“健”字号证书为补助依据。

2.发明专利，以证书为补助依据。

13

加工生产

企业新建 GMP 加工车间并取得 GMP 证书，一次

性以奖代补 30 万元。

新建 GMP 加工车间，以 GMP 证书为补助依据。

14

支持鼓励企业对接基地发展订单农业，进行保

护价收购，年收购加工转化中宁枸杞鲜果 150 吨以

上，收购价每公斤不低于 12 元，每公斤补助 1元；

干果收购价每公斤不低于 60 元，每公斤补助 2元。

1.进行鲜果保护价收购，提供鲜果收购合同、收购记录、

收购发票，银行转款等相关手续和票据；提供收购地点，现

场抽查收购价格及情况。

2.企业对接基地发展订单农业收购干果的，提供对接基

地合同、收购记录、收购发票，银行转款等相关手续和票据，

提供收购地点，现场抽查收购价格及情况。

3.收购鲜果、干果过程中，现场抽查时，低于保护价收

购或收购其它地区鲜果、干果，发现一次取消政策补助；接

到群众举报，一经查实，取消政策补助。

4.按照当年出台的最低保护价进行奖补。



15 加工生产

鼓励经营主体对中宁枸杞干果进行辐照灭杀，

每吨补助 200 元。

1.经营主体对中宁枸杞干果进行辐照灭杀，以辐照灭杀

单位开具的发票为依据。

2.辐照灭杀外地枸杞，不享受以上政策，接受群众举报，

发现以外地枸杞冒领补助的，一经查实，取消政策补助。

16

追溯体系

企业应用物联网进行实时追溯，并进入中宁枸

杞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给予物联网设备投入资金

30%的补助；完善优化大数据管控平台发挥公共作

用，给予费用 30%的补助（以当年实际发票核算为

主）；每个企业补助不超过 30 万元。商标准用企业

加贴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码，每个追溯码补贴

0.03 元。

1、对购置的物联网设备，接入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系

统，能够实现适时追溯，依照当年的发票为据进行补助。

2.大数据平台适时收集、更新、发布最新数据，用于指

导和服务枸杞产业，发挥其公共作用，给予设备升级改造及

租赁费用 30%的补助（以当年实际发票核算为主），经现场验

收后大数据平台以合同、支付凭证为依据。

3.商标准用企业加贴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码补贴，以

购买发票为依据。

17

与银川海关技术中心联合对中宁枸杞进行检

测，检测费用由银川海关技术中心和县政府各承担

一半，预计每年政府补助费用 300 万元。

与检测机构签订协议，以提供的检测样品数量、报告为

依据。

18 品牌建设

鼓励支持经营主体到区外采取推介洽谈会、贸

易展销会等形式或采用新媒体开展“中宁枸杞”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自主品牌的宣传，给予宣传推广费

20%补助，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在央视及

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山东等省级电视台进行

中宁枸杞及系列产品营销宣传的，单个企业补助不

超过 100 万元。经营主体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设计和

使用枸杞产品包装物，不按规定设计和使用者不得

享受任何政策。

向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上报宣传方案备案并组织实

施，提供活动全过程相关影像、文字等资料，经县委宣传部、

枸杞中心及相关部门验收确认后，以企业宣传的合同和实际

付款发票为依据进行补助。



19 人才培养

建立中宁枸杞人才储备库，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和乡土人才、开展实用人才技能培训，开展枸杞基

础试验研究，加大对山区乡镇枸杞生产从业人员培

训力度，每年设立扶持资金 100 万元。

以试验方案、试验总结、培训教材、参加培训实际人数

及天数等实际支付费用进行实报实销。

20 融合发展

鼓励企业打造集种植、观光、加工、研发、文

旅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参与中宁

枸杞小镇、高新技术创新示范园、现代农业（枸杞）

产业园、三产服务及仓储物流类等产业集群项目的

建设，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6%的奖

励扶持；投资总额在 2000 万元（含 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8%的奖励扶持；投

资总额在 5000 万元以上(含 5000 万元)，给予固定

资产投资额10%的奖励扶持，最高额度为1000万元。

参与项目的企业采取先建后补，项目建成后，由商经局

牵头，联合统计、财政、审计、枸杞中心等部门进行资金审

核和现场验收，以县统计局入库数据和发票为依据，按最终

核准数据进行补助。


